
出现局部垮塌或者随时有垮塌危险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对危险房

屋拒不治理或者使用人有阻碍行为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责令停止使用，必要

时作出强制治理决定，相关费用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。

因有险不查或损坏不修、被鉴定为危险房屋而未采取有效的解危措

施造成事故的，房屋所有人应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。

因以下原因造成事故的，使用人、行为人应承担民事责任：（1）使用人擅

自改变房屋结构、构件、设备或使用性质；（2）使用人阻碍房屋所有人对危险

房屋采取解危措施；（3）行为人由于施工、堆物、碰撞等行为危及房屋。

房屋所有人应定期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。在台风、雨季期间，房屋所

有人应做好排险解危的各项准备。

木结构、砖木结构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，如及

时检修破损部位、清除屋面杂物和破损瓦面、疏通雨水管等。

如发现屋面漏雨、承重结构裂缝、倾斜和不均匀沉降等异常或出现房

屋结构危险、应立即避险转移，待房屋解除危险后才可使用。

严禁在承重墙上破墙开洞，移动门窗，剔槽埋管；非承重墙的拆改必

须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；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使用性质，随意增加

夹层；严禁在阳台、楼板处超负荷堆放物品。

当房屋出现以下情况，房屋安全鉴定人应当及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

单位进行房屋安全鉴定：（1）房屋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有明显下沉、裂缝、

变形、腐蚀等现象的；（2）房屋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继续使用的；（3）自然

灾害以及爆炸、火灾等事故造成房屋主体结构损坏的；（4）需要拆改房屋

主体或承重结构、改变房屋使用功能或者明显加大房屋荷载的；（5）其他

可能危害房屋安全需要鉴定的情形。

需修缮加固的房屋应由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。

D 级危房应立即停止使用和出租。

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包治期的房屋发生蚁害的，房屋所有人应

当委托白蚁防治单位进行灭治。

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定期对房屋进行维护、安全鉴定。鉴定为危

险房屋且危及公共安全的，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必须无条件配合乡镇（街

道）做好危险房屋强制治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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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房子安全吗？

市住建局漫画解读房屋安全
■记者 钱枫枫

2月2日，文成发生民房倒塌事件，造成多人伤亡。房屋安全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。近日，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，造成房屋倒塌的原因很多，但
归根结底是房屋结构构件承载力不足，如承重墙、梁、板、柱等。您居住的房屋是否安全？如何安全地使用房屋？市住建局用一幅幅简单生动的漫画为
市民一一解读。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
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我市危房治理改造工作，

保障房屋居住、使用安全，有效改善群众的

居住条件，根据《中共瑞安市委 瑞安市人民

政府印发<关于在全市开展“大拆大整”专

项行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瑞委发

〔2016〕6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并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相关工作规定如下：

一、危房拆改建对象范围

具有合法权属证明且经依法鉴定的危

房。

二、调整审批内容

（一）放宽对成片或小团块危旧房成

片改造的规划条件。在满足国家强制性

规范的基础上，对涉及容积率、高度、密

度、绿地、河道退让等规划控制要求的，报

市政府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确定。具体

可按照《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瑞安市

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瑞政发

〔2012〕164 号）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在控制区范围（乡镇<街道>规划

建设用地范围内），近期无法落实成片改

造、拆迁安置实施搬迁，其房屋经鉴定为D

级危房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出具近期无法落

实成片改造、拆迁安置意见后，允许原拆

原建（不增加层数，可适当增加层高，底层

层高不超过3.5米，二层以上层高不超过3

米）。

（三）在控制区范围外，使用原宅基地

面积进行拆改建的危房可按《瑞安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瑞安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瑞政发〔2014〕

97 号）执行。

（四）在保护规划街区范围内，除文

物、历史建筑必须严格执行修旧如旧外，

经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职能部门同意后，可

在保持街区肌理和街巷格局基本不变、控

制高度的原建筑风貌前提下，允许对零星

D级危房进行加固修缮。

三、优化审批监管服务

（一）对 C 级危房原则上只能加固修

缮，情况特殊确需列入改造的，经乡镇（街

道）同意后，可列入危房改造。

（二）危旧房改造方案审批前，若四邻

意见无法签署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签署意见

后，通过批前公示方式进行审批。

（三）D 级危房原拆原建（拆改建）项

目，套型落地式改为水平式，总平布局合

理微调（符合规划，在保持建筑占地面积

不变），有改变屋面形式等情况，直接办理

审批手续。

（四）有合法权源的宅基地，因历史原

因不能登记或申请登记的，可不再办理不

动产权证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牵头国土、住建

等部门签署意见后，直接办理审批手续；

不能提供合法权源的，如符合“一户一宅”

等宅基地审批条件的，可按住房困难户审

批。

四、引导多元安置

对位于控制区、保护规划街区内的D

级危房，条件成熟的可通过异地安置、解

困房安置、房票等货币安置进行治理改

造，原有房屋由政府、村经济合作社进行

回收。

五、减免规费收取

危房治理改造项目相关规费减免可

按照《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瑞安市城

中 村 改 造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》（瑞 政 发

〔2012〕164号）等规定执行。

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6年12月30日

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房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
瑞政办〔2016〕191 号


